
 

 

红塔区玉兴街道办事处 2021 年预算重点领

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全面实施绩效管理”的战

略部署，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根据《关于印

发红塔区财政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玉红办发

〔2014〕39 号）的要求，2021 年纳入绩效管理的项目（此

处所指的项目是指预算批复中下达的项目）共 14 个，涉及

一般公共预算安排 434 万元，其他收入安排支出 4 万元，选

取金额超过 20 万元的 4 个重点领域财政项目预算做详细说

明： 

 

综合业务工作经费 

一、项目名称 

综合业务工作经费。 

二、立项依据 

根据玉红创文〔2020〕1 号关于印发《红塔区创建文明

城市工作 2020 年度考核办法》的通知；玉红创文〔2020〕2

号关于印发《红塔区 2020 年度创建文明城市工作方案》的

通知；《红塔区 2020 年度创建文明城市工作方案》国家卫



生城市标准；玉兴街道道路清扫保洁管护合同——合同编号：

BW2020011 采购编号：HYZB-2018-005 号；玉红河办

〔2020〕3 号，玉溪市红塔区河长制办公室关于建立保洁员

管理制度的通知等文件精神，玉兴街道召开班子会议安排相

关经费《街道班子会议研究财政资金使用情况登记表》中明

确了玉兴街道项目资金安排的具体情况。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兴街道办事处机关及相关事业单位。 

四、项目基本概况 

项目经费主要用于保障街道当前经济发展、民生保障、

城市管理、科教文体、“双创”等各项工作，保证办事处日

常运转，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为群众提供优良公共服务，

促进社会事业发展。 

五、项目实施内容 

保障街道当前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城市管理、科教文

体、“双创”等各项工作，保证办事处日常运转，确保各项

工作有序推进。为群众提供优良公共服务，促进社会事业发

展。确保完成各级党委、政府确定的“三抓三保”相关工作

目标。 

六、资金安排情况 

2021 年综合业务工作经费安排 160 万元。主要用于：网

络服务费、公众号维护等委托服务费，集镇管护费，创文创

卫经费，日常业务工作经费等。 



七、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区财政局下达的年初预算批复，结合街道业务工作

进度安排创文创卫及日常业务工作经费；按协议约定支付网

络服务费、公众号维护、集镇管护费等委托业务费。 

八、项目实施成效 

保障街道当前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城市管理、科教文

体、“双创”等各项工作，保证办事处日常运转，确保各项

工作有序推进。为群众提供优质公共服务，促进社会事业发

展。 

 

城乡居民死亡一次性丧葬补助资金 

一、项目名称 

城乡居民死亡一次性丧葬补助资金。 

二、立项依据 

根据《关于印发红塔区全面深化殡葬改革实施方案的通

知》精神，具有红塔区户籍，且没有享受国家规定丧葬补助

的城乡居民死亡后，按规定火化、并且进入骨灰公墓安葬的，

一般群众一次性给予 4000 元；特殊困难群众（重点优抚对

象、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六十年代精简退职人员、享受定

期定量补助的原大队一级离职干部、建档立卡贫困户等特殊

困难群体）一次性给予 5000 元丧葬补助（包含遗体火化费、

运尸费等费用）。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兴街道办事处和社区。 

四、项目基本概况 

项目用于发放城乡居民死亡一次性丧葬补助。具有红塔

区户籍，且没有享受国家规定丧葬补助的城乡居民死亡后，

按规定火化、并且进入骨灰公墓安葬的，一般群众一次性给

予 4000 元；特殊困难群众（重点优抚对象、低保对象、特

困人员、六十年代精简退职人员、享受定期定量补助的原大

队一级离职干部、建档立卡贫困户等特殊困难群体）一次性

给予 5000 元丧葬补助（包含遗体火化费、运尸费等费用）。 

五、项目实施内容 

项目实施内容为发放城乡居民死亡一次性丧葬补助。发

放标准是：具有红塔区户籍，且没有享受国家规定丧葬补助

的城乡居民死亡后，按规定火化、并且进入骨灰公墓安葬的，

①一般群众一次性给予 4000 元；②特殊困难群众（重点优

抚对象、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六十年代精简退职人员、享

受定期定量补助的原大队一级离职干部、建档立卡贫困户等

特殊困难群体）一次性给予 5000 元丧葬补助（包含遗体火

化费、运尸费等费用）。 

六、资金安排情况 

2021 年城乡居民死亡一次性丧葬补助资金 114 万元。具

体补助标准为：①一般群众一次性给予 4000 元；②特殊困

难群众（重点优抚对象、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六十年代精

简退职人员、享受定期定量补助的原大队一级离职干部、建



档立卡贫困户等特殊困难群体）一次性给予 5000 元丧葬补

助（包含遗体火化费、运尸费等费用）。 

七、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区财政局下达的年初预算批复，结合街道辖区内居

民死亡情况，经社区及街道民政办审核确认，按月支付一次

性丧葬补助费。 

八、项目实施成效 

坚持文明殡葬、移风易俗，简朴节俭殡葬方式得到认同

遵守；坚持惠民殡葬、救困助难，基本殡葬服务均等化得到

有效落实；坚持人文殡葬、公益规范，城乡殡葬服务保障水

平全面提升；坚持绿色殡葬、保护环境，节地生态葬法比例

逐年提高；坚持法治殡葬、强化监管，杜绝违法违规殡葬活

动。完善殡葬服务体系、建立殡葬保障制度、加强殡葬行业

监管为手段，以强化政府责任、健全殡葬治理体制为保障，

坚定不移地深化殡葬改革，促进玉溪殡葬事业健康发展，进

一步提高文明城市建设水平。 

 

临时工工资等补助经费 

一、项目名称 

临时工工资等补助经费。 

二、立项依据 

根据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发——玉厅字〔2018〕2 号，

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创建管理办法》的通知；云

南省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文件——云文明委〔2019〕7

号，云南省文明委关于复查确认继续保留云南省文明城市文

明村镇文明单位荣誉的通报；玉兴街道发《编外人员考核办

法》的相关精神，街道通过开展会议研究决定安排此项资金

用于编外人员补助及精神文明奖励金发放，附件中《街道班

子会议研究财政资金使用情况登记表》中明确了玉兴街道项

目资金安排的具体情况。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兴街道办事处机关及相关事业单位。 

四、项目基本概况 

核发玉兴街道办事处相关部门临时工的工资及社保费，

并根据玉兴街道编外人员考核办法对临时工全年工作进行

考核及发放临时工年度综合考评奖等；根据云文明委

〔2019〕7 号，保留云南省省级文明单位名单、玉厅字

〔2018〕2 号有关云南省省级文明单位创建管理的文件，每

年发放在职在编人员云南省省级文明单位奖励金（1 个月应

发工资）。 

五、项目实施内容 

核发玉兴街道办事处相关部门临时工的工资及社保费，

并根据玉兴街道编外人员考核办法对临时工全年工作进行

考核及发放临时工年度综合考评奖等；根据云文明委

〔2019〕7 号，保留云南省省级文明单位名单、玉厅字



〔2018〕2 号有关云南省省级文明单位创建管理的文件，每

年发放在职在编人员云南省省级文明单位奖励金（1 个月应

发工资）。 

六、资金安排情况 

2021 年综合业务工作经费安排 94 万元。主要用于：临

时工工资等补助经费，2021 年省级文明单位奖。 

七、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区财政局下达的年初预算批复，按月发放临时工工

资及社保费，春节前按街道考核结果，发放临时工奖励资金；

通过创建省级文明单位工作的开展，经省文明委复核，确认

保持省级文明单位荣誉称号后，在年内发放在职在编人员一

个月应发工资。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发放临时聘用人员工资社保费及奖励金，保障人员

经费和机构正常运转，激励编外人员更好参与到街道工作，

提高街道履职能力；抓省级文明单位的创建工作，2021 年依

旧保留省级文明单位称号；发放在职在编人员每人 1 个月应

发工资的文明单位奖励金，提高员工工作积极性，为更好服

务群众添砖加瓦，促进街道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维护社会和

谐稳定。 

 

红塔区基层治保会经费 

一、项目名称 



红塔区基层治保会经费。 

二、立项依据 

根据中共玉溪市红塔区委常委会 2017 年第 5 期会议纪

要，经济社会不断取得新发展，治安保卫委员会在组织建设

和职能作用的发挥上却没有与时俱进，工作中还有一些不足。

为贯彻落实市级《关于加强基层治安保卫委员会建设的意

见》，加强基层治保会组织建设，规范工作运行机制，完善

经费保障机制，积极探索“打防结合、预防为主”的社会治

理新机制，是创建“平安红塔”“法治红塔”的必然要求。 

三、项目实施单位 

红塔区玉兴街道办事处和各社区。 

四、项目基本概况 

根据中共玉溪市红塔区委常委会 2017 年第 5 期会议纪

要，经济社会不断取得新发展，治安保卫委员会在组织建设

和职能作用的发挥上却没有与时俱进。为贯彻落实市级《关

于加强基层治安保卫委员会建设的意见》，加强基层治保会

组织建设，规范工作运行机制，完善经费保障机制，积极探

索“打防结合、预防为主”的社会治理新机制，是创建“平

安红塔”“法治红塔”的必然要求。为公安机关治安管理提

供社情民意、社会治安治理意见建议、各类可疑情况、治安

安全隐患、违法犯罪线索；协助公安机关强化社会面防控，

参与街面、社区、单位内部、居民小区、行业场所等区域的



治安巡逻防范、看楼护院、邻里守望等活动，通过治保会工

作的开展，发放 15 个治保主任和 141 名治保会成员补助费。 

五、项目实施内容 

为公安机关治安管理提供社情民意、社会治安治理意见

建议、各类可疑情况、治安安全隐患、违法犯罪线索；协助

公安机关强化社会面防控，参与街面、社区、单位内部、居

民小区、行业场所等区域的治安巡逻防范、看楼护院、邻里

守望等活动。按标准发放 15 个治保主任和 141 名治保会成

员补助费。 

六、资金安排情况 

2021 年红塔区基层治保会经费安排 27 万元。主要用于：

发放治保会主任补助经费，治保会成员补助经费。 

七、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区财政局下达的年初预算批复，经玉兴派出所与社

区复核，确认后发放治保会主任及成及员补助费。 

八、项目实施成效 

为公安机关治安管理提供社情民意、社会治安治理意见

建议、各类可疑情况、治安安全隐患、违法犯罪线索；协助

公安机关强化社会面防控，参与街面、社区、单位内部、居

民小区、行业场所等区域的治安巡逻防范、看楼护院、邻里

守望等活动，有效遏制违法犯罪活动发生，充分发挥治保重

要的维护国家政治稳定和社会治安安定的重要作用，社区治

理能力得到有效提升，基层政权组织得到巩固和加强，社会



风险防范化解能力进一步增强，为创建“平安红塔”“法治

红塔”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


